
討 論 文 件  

2008 年 6 月 27 日  

 

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天 星 小 輪 專 營 服 務 的 加 價 申 請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天 星 小 輪 有 限 公 司（ 天 星 小 輪 ）就 其 專 營 渡 輪 服 務 提 交 加 價

申 請 ， 本 文 件 載 述 天 星 小 輪 專 營 服 務 的 最 新 營 運 資 料 。 天 星 小 輪

的 代 表 會 於 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會

議 上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其 加 價 申 請 。 歡 迎 委 員 就 這 項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 

天 星 小 輪 的 加 價 申 請  

 

2. 天 星 小 輪 營 辦 兩 條 專 營 渡 輪 服 務，即「 中 環 － 尖 沙 咀 」及「 灣

仔 － 尖 沙 咀 」 航 線 。 這 兩 項 渡 輪 服 務 上 次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一 日

加 價，平 均 加 幅 為 7.52%。天 星 小 輪 在 本 年 二 月 申 請 調 高 上 述 渡 輪

航 線 的 成 人 票 價 ， 平 日 （ 即 星 期 一 至 五 ） 加 三 角 ， 假 日 （ 即 星 期

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） 則 加 七 至 八 角 ， 加 權 平 均 加 幅 為 22.95%。 天

星 小 輪 的 加 價 建 議 詳 列 於 附 件 。  

 

 

處 理 專 營 渡 輪 服 務 的 加 價 申 請  

 

3. 專 營 渡 輪 服 務 的 票 價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《 渡 輪 服

務 條 例 》（ 第 104 章 ）的 條 文 釐 定 ，並 須 經 過 立 法 會 先 訂 立 後 審 議

的 程 序 。 當 局 在 審 核 渡 輪 服 務 的 加 價 申 請 時 ， 會 考 慮 下 列 因 素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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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渡 輪 營 辦 商 的 財 政 狀 況 ；  

(b) 營 運 成 本 、 收 入 及 回 報 變 動 的 預 測 ；  

(c) 渡 輪 營 辦 商 過 去 提 供 有 關 渡 輪 服 務 的 表 現 ；  

(d) 公 眾 對 建 議 票 價 的 接 受 程 度 ； 以 及  

(e) 渡 輪 營 辦 商 採 取 的 開 源 節 流 措 施 。  

 

4.  根 據 既 定 做 法 ， 當 局 會 就 專 營 渡 輪 服 務 的 加 價 申 請 諮 詢 立

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然 後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

行 政 會 議 決 定 。  

 

 

服 務 表 現  

 

5.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，天 星 小 輪 聘 用 合 共 275 名 員 工，旗 下

有 8 艘 船 隻 提 供 專 營 服 務。二 零 零 七 年，「 中 環 － 尖 沙 咀 」航 線 的

平 均 每 日 乘 客 量 約 為 43,200 人 次，「 灣 仔 － 尖 沙 咀 」航 線 則 為 21,500

人 次 ， 兩 條 航 線 的 乘 客 量 共 有 64,700 人 次 ， 佔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總 乘

客 量 約 0.56%。為 評 估 天 星 小 輪 有 否 一 直 提 供 適 當 而 有 效 率 的 渡 輪

服 務 ， 運 輸 署 透 過 乘 客 意 見 調 查 、 實 地 調 查 、 審 閱 該 公 司 的 定 期

報 表 及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， 定 期 檢 討 天 星 小 輪 的 服 務 表 現 。 運 輸 署 在

二 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期 間 對 兩 條 渡 輪 航 線 進 行 監 察 調 查 ， 結 果

顯 示 天 星 小 輪 依 照 服 務 詳 情 表 提 供 服 務 的 比 率 一 直 甚 高 ， 平 均 維

持 在 96%至 99%之 間 。  

 

6. 安 全 方 面，天 星 小 輪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的 數 字 一 直 處 於 低 位。一

九 九 八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期 間，該 公 司 共 錄 得 20 宗 意 外 事 故，當 中 有

三 宗 涉 及 輕 微 損 傷 。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， 該 公 司 並 無 錄 得 意 外 事 故 。

二 零 零 六 年 ， 天 星 小 輪 平 均 每 百 萬 載 客 人 次 發 生 0.07 宗 意 外 ，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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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 零 七 年 則 有 零 宗 ， 而 整 個 本 地 渡 輪 業
1
的 平 均 數 字 分 別 為 二 零 零

六 年 的 0.11 宗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0.07 宗 。   

 

7. 環 保 方 面，天 星 小 輪 表 示，假 如 測 試 效 果 理 想，會 採 用 較 環

保 的 燃 油。為 進 一 步 減 少 船 隻 的 廢 氣 排 放，天 星 小 輪 正 進 行 測 試 ，

以 研 究 採 用 較 環 保 的 燃 油 及 裝 置 ， 例 如 乳 化 柴 油 和 水 簾 式 洗 擦

器 ， 在 技 術 上 及 運 作 上 的 可 行 性 。 天 星 小 輪 表 示 會 根 據 使 用 這 些

燃 油 及 裝 置 對 環 境 和 運 作 安 全 所 致 影 響 的 測 試 結 果 ， 而 採 用 最 合

適 的 措 施 。  

 

8. 二 零 零 七 年，天 星 小 輪 平 均 每 百 萬 載 客 人 次 有 0.26 宗 投 訴。

同 年，運 輸 署 進 行 了 乘 客 意 見 調 查，結 果 顯 示 約 97.2%受 訪 者 認 為

天 星 小 輪 的 專 營 渡 輪 服 務 符 合 或 超 乎 期 望 。  

 

9. 整 體 而 言，天 星 小 輪 一 直 為 市 民 提 供 適 當 而 有 效 率 的 渡 輪 服

務 。  

 

 

天 星 小 輪 節 省 成 本 的 措 施  

 

10. 天 星 小 輪 實 施 多 項 節 流 措 施，包 括 妥 善 安 排 入 閘 機 的 位 置 ，

並 以 代 幣 售 賣 機 把 人 手 找 贖 的 安 排 自 動 化 ， 從 而 節 省 操 作 資 源 ；

把 清 潔 工 作 外 判 ； 以 及 更 換 船 隻 的 發 電 系 統 ， 以 節 省 維 修 保 養 的

開 支 。  

 

11. 為 協 助 減 低 渡 輪 服 務 的 營 運 開 支 方 面 ， 政 府 已 落 實 多 項 措

施 ， 包 括 承 擔 碼 頭 維 修 的 責 任 、 豁 免 燃 油 稅 ， 以 及 按 照 長 者 票 價

優 惠 計 劃 發 還 碼 頭 租 金 和 豁 免 船 隻 牌 費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亦 准 許 渡 輪

營 辦 商 分 租 碼 頭 內 位 置 作 商 業 及 零 售 用 途 ， 以 賺 取 非 票 務 收 入 來

補 貼 渡 輪 營 運 ， 從 而 紓 緩 加 價 壓 力 。 天 星 小 輪 亦 差 不 多 將 所 有 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指 天 星 小 輪 根 據 專 營 權 經 營 的 兩 條 渡 輪 航 線 以 及 本 港 27 條 持 牌 定 期 客 運 渡 輪 航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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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渡 輪 碼 頭 的 位 置 分 租 作 商 業 及 零 售 用 途 ， 以 賺 取 租 務 收 入 來 補

貼 其 渡 輪 營 運 。  

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2. 歡 迎 委 員 就 天 星 小 輪 的 加 價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運 輸 署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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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(1) 中 環 – 尖 沙 咀  

 

建議票價 

現時票價 
星期一至五 

星期六、日及 

公眾假期 
船費類別 

上層 下層 上層 下層 上層 下層 

成人 2.2 元 1.7 元
2.5 元 

(+0.3 元) 

2.0 元

(+0.3 元)

3.0 元  

(+0.8 元)  

2.4 元 

(+0.7 元) 

小童(3 至 12 歲)及殘

疾人士 
1.3 元 1.2 元

1.5 元 

(+0.2 元) 

1.4 元 

(+0.2 元) 

1.8 元 

(+0.5 元)  

1.7 元 

(+0.5 元) 

3 歲以下小童及 65 歲

或以上乘客註 1 
免費 免費 

月票 110 元 取消 

旅遊票註 2 30 元 取消 

 

(2) 灣 仔 – 尖 沙 咀  

 

建議票價 

現時票價 
星期一至五 

星期六、日及 

公眾假期 
船費類別 

上層 上層 上層 

成人 2.2 元 2.5 元(+0.3 元)  3.0 元(+0.8 元) 

小童(3 至 12 歲)及殘疾人士 1.3 元 1.5 元(+0.2 元)  1.8 元(+0.5 元) 

3 歲以下小童及 65 歲或以上乘客
註 1 

免費 免費 免費 

月票 110 元 取消 取消 

旅遊票註 2 30 元 取消 取消 

 

註 1: 須 出 示 香 港 身 分 證 或 長 者 卡  

註 2: 四 天 內 可 無 限 次 使 用 兩 條 渡 輪 航 線 及 電 車 服 務  


